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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文件 
 

陕农办发„2021‟27号 

 

 

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
关于印发 2021 年农业转基因生物 

安全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 
  

各市（区）农业农村局，机关有关处（室、局）、厅属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农业转基因生物

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农办科„2021‟4号）要求，为贯彻落实

“尊重科学、严格监管，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”决策部

署，我厅制定了《陕西省 2021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工作方

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  

 

 

  

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2月 24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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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 2021 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 
工作方案 

 

为全面落实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1 年农业转基

因生物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》要求，加强全省转基因安全监管工

作，加快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健康发展，确保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

技术研究、试验、生产、加工、流通等活动安全规范，结合我省

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工作思路  

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、农村工作会议，及全国

农业农村厅局长、全省农业农村局长会议精神，严格落实《生物

安全法》《种子法》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

坚持“两手抓”“两促进”，在加快推进生物育种研发应用的同时，

依法依规严格监管，始终保持高压态势、织密监管网络，不折不

扣落实各项监管措施，严肃查处非法制种、知识产权侵权等违法

违规行为，保障农业转基因研发应用健康有序发展。 

二、目标任务 

总体目标：农业转基因监管体系队伍不断健全，监管能力不

断提升，农业转基因研究、试验、生产、经营、进口、加工活动

规范有序。 

各市（区）年度工作目标：积极推动生物育种等转基因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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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政府议事日程，将支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事业发展的相关

支出列入政府预算；通过书面形式明确辖区内农业转基因监督检

查、行政许可、行政执法、科普宣传等职责分工；印发农业转基

因监管方案；夯实农业转基因安全监管的主体责任和“第一责任

人”责任；协助、指导从业主体办理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许可证；

对辖区内农业转基因研究试验和农业转基因加工企业现场检查覆

盖率 100%；对涉农科研育种单位试验基地和南繁育种基地抽样检

测覆盖率 100%；加强重点地区抽样检测，涉及种子生产基地的相

关市，玉米田间抽样检测工作县、乡覆盖率 100%。  

三、重点监管环节 

（一）研究试验环节。对全省涉农研发单位及试验基地全覆

盖检查。尤其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具备研究试验能力的单位要

加强自查和排查。严查中间试验是否依法报告，环境释放和生产

性试验是否依法报批，基因编辑等新育种技术研究、中外合作转

基因生物研究是否依法开展。对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全程监管，

试验前核查控制条件是否合规，试验中检查控制措施是否落实到

位以及试验材料可追溯管理情况，试验后检查收获物、残余物等

管理情况。对涉农科研育种单位试验基地及周边全覆盖检测，重

点区域作物全生育期抽样监测。 

（二）南繁基地环节。把我省南繁单位的玉米、水稻和大豆

等试验田作为监管重点，开展全覆盖检测，加大抽检密度、频次

和力度，严查私自开展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和育繁种行为，坚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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铲除违规试验和育繁种材料。加强省际间协查联动，对海南省通

报我省南繁育种单位违规情况将从严处理。 

（三）品种审定（登记）环节。优化完善品种审定制度，为

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提供政策保障。严格落实未获得农

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的品种一律不得进行区域试验和品种审定

（登记）的要求，申请单位要确保参加区域试验的玉米、水稻、

大豆、小麦等品种以及进行登记的非主要农作物品种，不含有未

经批准的转基因成分。品种试验组织单位应进行转基因检测，发

现未经批准转基因成分的应立即终止试验。加强对转基因品种试

验种植的监管，依法严格落实相应控制措施。  

（四）种子生产环节。各市（区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对辖

区内种子企业和制种基地开展拉网式排查，查早查小，加大种子

下地前和苗期检测力度，春耕备耕前和种子收获季开展专项检查

活动，防止非法转基因种子生产，严防非法转基因种子流入市场。

尤其是榆林市要加强近年非法制种和种子生产高发区的排查力度，

及早部署，及早防范。对种子企业的育种材料及相关育种基地开

展转基因成分检测，严防非法转基因育种。 

（五）种子加工经营环节。加强对种子包装、标签等环节监

管，加大对种子市场、经营门店的转基因成分抽检力度，严查转

基因种子非法加工销售。  

（六）进口加工环节。强化境外贸易商、境内贸易商和加工

企业“三位一体”审查，加强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流向管控。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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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运输、储存、加工等过程中安全控制措施落实情况，全面核查

产品采购、加工、销售、管理等档案记录，确保进口农业转基因

生物全部用于原料加工，严禁改变用途。  

四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动员部署。2021年 1-3月。各市（区）农业农村部门

按照本方案要求和区域特点，制定相应的监管方案，明确工作重

点，细化任务分工和工作机制，尽早部署监管工作。3 月底前上

报本市（区）农业转基因监管方案，并在单位官方网站公开。 

（二）组织实施。2021 年 4-11 月。各地切实担负属地监管

责任，严格落实各项监管措施和工作机制，务求工作实效，按时

完成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任务。尤其是重点区域、重点环节、重

点单位要严密防控。每月月底前按时报送当月月度监管信息，6

月 5日前报送半年工作情况。省农业农村厅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

管理办公室将按时间节点分批次组织开展实地督导检查和抽样检

测。 

（三）工作总结。2021 年 12 月。各地对全年农业转基因生

物监管工作情况进行总结，科学研判形势，谋划下一步工作，12

月 5日前及时上报总结报告。省农业农村厅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

管理办公室将对监管工作不力、监管信息报送不及时的市（区）

进行通报批评，对监管措施得力、工作落实较好的市（区）予以

表扬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压实主体责任。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，勇



—6— 

于担当，坚决落实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监管主体责任，主要领导要

亲自抓，分管领导要具体抓，层层传递管理责任。省厅将通过召

开会议、强化监督检查，持续开展培训、坚持约谈问责等方式，

督促责任落实。市、县农业农村部门也要采取有力措施，夯实责

任，强化从业主体自我约束和管理。督促研发单位成立农业转基

因生物安全小组，单位法定代表人切实担负起监管的法定责任，

落实安全小组审查、监督、检查、报告等职责；健全从实验室到

田间试验的各项管理制度，严格落实监管措施。督促种子生产经

营单位加强对制种亲本的管理，建立健全档案，确保源头和流向

可追溯，严防非法生产经营转基因种子。 

（二）强化属地管理。市、县农村部门要落实法定职责，认

真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加强

工作部署，组建专班，强化工作调度，建立专门的工作机制，农

业农村部门主要负责人应专题研究农业转基因监管工作。敢于动

真碰硬，主动监管、严格执法，将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制度化、

常态化，在人员队伍、经费、装备等方面予以保障。应逐级签订

农业转基因安全监管责任书，将责任分解细化到具体机构到个人。 

（三）加强监督检查。突出问题导向，进一步提高执法检查

的力度和频度，在关键时节、重点地区开展工作督导，提升监管

实效。落实监管线索督办、约谈问责制度，严肃追究不作为、不

监管、相互推诿者的责任。尤其针对榆林市近年非法制种和非法

种植高发县（区），继续保持“零容忍”的高压态势，加大排查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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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力度，严防非法转基因制种。 

（四）加大查处力度。按照“发现问题是成绩、改正问题是

政绩”的工作理念，将打击非法、查处案件作为成绩，加大监管

和查处力度，确保农民群众“不敢种、不想种”。全面摸排收集违

规线索，及时立案调查，依法从严处理，对已办结案件依法做好

信息公开，曝光查处结果，形成震慑。紧抓重点案件不放，深挖

线索来源，打掉非法扩散源头。鼓励社会各界对违法违规行为进

行举报，对群众直接举报和农业农村部转办的监管线索要认真核

查，及时反馈核查情况。  

（五）加大宣传培训力度。省厅将结合农业农村部的宣传工

作要求，充分利用农业大讲堂、农技体系课堂和高素质农民课堂，

以及科技宣传月、全国科普日、杨凌农高会等平台，开展各种科

普宣传活动。通过举办管理部门，科研、试验、生产、加工单位

负责人等专题培训班，提高全行业懂法守法、依法从业水平。各

地要充分利用多种途径，面向社会公众，分层次开展形式多样、

生动活泼、群众喜闻乐见的转基因知识宣传教育活动。做好“转

基因权威关注”网站、“农业科普传播”网站、中国农业转基因管

理官方微信、微博的推介和宣传。制种基地以普法宣传为重点，

春耕备耕期间加大宣传力度，通过拉横幅、电视台播放公告、印

制明白纸、发放告农民书和宣传页等方式，将相关法律法规宣传

普及到村到户，让广大农户了解相关法律规定，自觉自愿遵法守

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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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加强信息上报。各地要推进转基因监管信息报送制度

常态化，落实专人负责，及时报送信息。关键节点实行监管信息

日报，案件查处实行信息月报，重大案件随时报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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